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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子发票项目进展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3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和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广电子发票应用试点若干事项的

公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37号），就北京市进一步推广电子发票应用

试点有关事项作出了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扩大电子发票应用试点范围 

纳税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加入电子发票应用试点： 

（一）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并按照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从

事大型零售、电信和金融保险经营活动的企业； 

（二）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 

（三）发票使用量较大； 

（四）财务和发票管理制度健全； 

（五）经营信誉良好。 

在确保消费者便捷、有效获得权益保护的前提下，试点纳税人可以向个人消费者

开具电子发票。 

二、电子发票核定的办理手续 

（一）增值税纳税人手工开具模式 

1、现场办理。已取得电子身份认证（即选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上申报CA数字

证书，下同）且可以选用普通发票的增值税纳税人，可在各区县（地区）国家税务局、

国税直属税务分局（以下统称区县局）的办税服务厅现场即时办理电子发票核定手续。

办理手续后，纳税人可以自行安装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电子发票系统纳税人客户端，通

过互联网在线开具电子发票。 



2、自助办理。已取得电子身份认证且符合试点条件的增值税纳税人，也可以自

助办理试点手工开具电子发票手续，自行安装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电子发票系统纳税人

客户端，直接通过互联网在线自助注册办理电子发票核定手续并开具电子发票。 

(二）增值税纳税人自动开具模式 

1、自动开具模式指纳税人通过自身业务信息系统对接北京市电子发票系统实现

自动开具电子发票。发票使用量较大，遵从电子发票业务和技术规范要求且可以选用

普通发票的纳税人可以申请电子发票自动开具模式。 

2、申请加入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的纳税人应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具体由征管和

科技发展处受理，下同）或通过主管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科向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办理确

认手续。 

3、纳税人完成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确认手续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或经授权的第

三方机构根据北京市电子发票业务和技术标准对试点纳税人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

纳税人可以在北京市电子发票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开具电子发票。 

（三）营业税纳税人自动开具模式 

1、发票使用量较大，遵从电子发票业务和技术规范要求的金融保险业纳税人可

以申请电子发票自动开具模式。 

2、申请加入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的纳税人应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具体由票证管

理中心受理，下同）办理确认手续。 

3、纳税人完成电子发票应用试点确认手续后，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或经授权的第

三方机构根据北京市电子发票业务和技术标准对试点纳税人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

纳税人可以在北京市电子发票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开具电子发票。 

三、电子发票的后续管理 

(一）对纳税人发票使用异常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的12个月

累计最高开票限额等发票控制信息重新核定。纳税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停止纳税人开

票。纳税人接受税务机关处理后，可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开票解锁手续。 

(二）对于违反发票管理规定2次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办税服务厅公告栏和外网对外公告。 

四、其他要求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虚开、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电子

发票或从事其他发票违法活动。 

(二）开具电子发票应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如实完整开具，并进行电子

签名。 

(三）发票接收方应及时查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可以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或经授权的瑞宏网（http://www.e-inv.cn）查询验证发票信息，

电子发票记载的信息与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或经授权的瑞宏

网查验发票信息的结果应当一致。查验结果不一致的电子发票，消费者有权拒收，并

可拨打纳税服务热线12366进行举报。 

(四）开具电子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销售折让或错误开具，应开具红字电

子发票。红字发票的开具内容应包括对应的原电子发票的发票代码和发票号码。开具

红字电子发票后，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或经授权的瑞宏网查

验对应的原电子发票信息时，查验结果应包括红字电子发票的内容。 

五、施行时间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商

务委员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电子发票应用试点若干事项的公告》（2013年

第8号）第一、四、五、六、八、九条，《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北

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扩大电子发票应用试点范围若干事项的

公告》（2013年第18号），《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地方税务

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推广电子发票应用试点若干事项的公告》（2013年第25

号）第二、三、四、五条同时废止。 

 

此次北京市进一步推广电子发票应用试点，对于推动电子发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有利于我公司电子发票项目的发展。但由于目前电子发票项目尚处于试点阶段，

对我公司经营业绩尚不能带来直接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4日  




